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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1556号
傅平峰、杜丽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傅平峰、杜丽华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102民初1556号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
日下午3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36号

杭州鸣驰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汽车分公司诉被告杭州鸣驰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
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3行初67号之一

杭州庆如图文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
海强为与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第
三人你单位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一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2018）浙 0103 行初 67 号行政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3行初68号之一

杭州巧弘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海
强为与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第三
人你单位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一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2018）浙 0103 行初 68 号行政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执1020号

倪青青：本院执行的（2019）浙0106执1020号杭

州汇隆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倪青青、倪石念、梁金素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 0106 执 1020 号执行裁定书及杭州皓
丰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杭皓丰鉴评 2019 第
06-S43号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本院（2019）浙0106
执102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拍卖被执行人倪青
青名下浙 JG217F 机动车一辆；杭皓丰鉴评 2019 第
06-S43号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载明：浙JG217F旧机
动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73623元。上述裁定书
及估价报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十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
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406号

蔡晓春：本院受理原告陈以从诉被告包必
久、蔡晓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等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20（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7021号

袁森萍：本院受理郑军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11民初70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500号

胡志辉、浙江绿链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马园诉被告胡志辉、浙江绿链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
7月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5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5号

何王妃：本院受理原告吴思川诉被告何王妃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17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5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077号

吴明华：本院受理原告沈西军诉被告吴明
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17日14时30分在本
院第 5 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46号

骆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区临平金
宝仙通讯器材店诉被告吴杭、骆萍、杭州华安
印刷有限公司、骆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 14 时 30 分在本
院第 3 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480号

赖培根：本院受理原告崔菜丰与被告赖培根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
初214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收购的【温州之巨管件有限公司、浙江奥马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浙江和

通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浙江通达服饰有限公司、瑞安市盛翔线业有限公司、瑞安市伟宏水产冷冻有限公司、朗诗德电气有
限公司、兴乐集团有限公司、一开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6】月【30】日止。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4】月【1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

产-资产招商】查询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
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
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15558970378】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1-89773916，0571-89773965，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 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务企业名称

温州之巨管件有限公司

浙江奥马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和通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通达服饰有限公司

瑞安市盛翔线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伟宏水产冷冻有限公司

朗诗德电气有限公司

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一开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债权本金

350.00

600.00

649.60

1,000.00

1,470.00

1,886.71

3,890.00

4,000.00

3,982.22

17828.53

利息

31.58

87.19

58.29

96.03

137.00

17.13

47.43

26.79

279.64

781.08

担保情况

应美林、朱建新

温州之巨管件有限公司、杨雪和、郑植勋

温州之巨管件有限公司、温州和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余斌、陈可爱、许晟

瑞安市林隔机械有限公司、瑞安市强力制线厂、蔡道艺、张翠娥、徐治远

瑞安市强力制线厂、瑞安市林隔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通达服饰有限公司、徐治远、徐顺美

瑞安市金诚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巨鹏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盛博海产贸易有限公司、郑俞、吴云娜

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朗诗德科技有限公司、凤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朱锦成、胡玲飞

丽水兴乐电缆有限公司、浙江兴乐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一开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虞文品、张君许

兴乐电缆有限公司、上海一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屠昌忠、卢娇岳、屠乐阳、瞿嫦嫦、屠甫、杨丽双

资产状况

无

无

无

无

无

瑞安市伟宏水产冷冻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瑞安经济开发区金源路289号的厂房，提
供1910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建筑面积 8,577.34 平米，土地面积10000平米；二抵。

无

无

无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温岭市威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收购的温岭市威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1月28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4】月【1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书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许鹏】 联系电话：【13586135066】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1-89773916，0571-89773965，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定安名都B幢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温岭市威达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九隆机械有
限公司

所在地

台州市温岭市

台州市玉环市

债权本金

6,200,000.00

34,900,000.00

利息

285,078.02

297,102.24

担保人

胡桂明、程玉枝

浙江九隆机械有
限公司、叶艺龙、
林美萍

抵押资产
1、温岭市太平街道东辉北路67-1、67-2、67-3号宏业大厦A幢沿街商铺，面积合计275.46平方米；2、宏业大厦C幢夹层住宅，
面积304.47平方米；3、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园小区静水苑2幢002室别墅，建筑面积428.53平方米，第二顺位抵押。

1、位于玉环县玉城街道解放塘农场（县汽摩工业园区）16506平方米的商服用地使用权、建筑面积10151.72平方米房产，第二顺
位抵押；2、玉环县玉城街道后塘垟工业区2351.9平方米的商服用地使用权、建筑面积1945.91平方米，第二顺位抵押；3、位于玉
环县珠港镇城关双港路420号82幢A座建筑面积395.34平方米的住宅；4、位于玉环县机电产业功能区南部的11605平方米商
服用地使用权；5、位于

备注

玉环县汽摩产业功能区西部的4873平方米工矿
仓储用地使用权，第二顺位抵押；6、位于玉环县
汽摩产业功能区西部的1333平方米工业用地使
用权；7、数控车床HC-30、立式加工中心
VMC650L等124台通用设备。

根据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盈佳多科技有限公
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浙江
易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盛布业有限公司两户债权的主债权
及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杭州盈佳多科技有
限公司。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债权相关
的各借款人、担保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该债权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
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杭州盈佳多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盈佳多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告如有差错，以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决、
裁定为准。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021-60106100
杭州盈佳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18005825050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盈佳多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联合催收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吉祥摩托车配件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
该债权总额为3265.23万元。债务人位于金
华兰溪，该债权由浙江兰溪圣鹏旅游工艺品
有限公司、朱旭斌、包占琴提供担保，以兰溪
兰江街道清胜塘路18号的厂房土地（建筑
面积19073.87平方米，土地面积23501.58平
方米，3364.52万元最高额抵押）、兰溪振兴
路 5 号的营业房（建筑面积 101.38 平方米，
294万元最高额抵押）设置抵押。该债权的
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
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774791
电子邮件：zhangweiqi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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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的资产处置公告中，序号4的浙江华东轻
钢建材有限公司债权的担保抵押情况栏，将
望江县经济开发区更正为望江县华阳镇；序
号6的杭州华东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债权的
担保抵押情况栏，保证人更正为浙江翔盛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
沈东明、沈叶贞。其它内容不变。

特此更正。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19日

更正公告

浙 江 君 秦 律 师 事 务 所（许 可 证 号
31330000307758641K）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到本所
か理债权申报事宜。浙江君秦律师事务所
注销前债务由全体合伙人陈刚、徐涛、吕晓
锋、林淑军、陈莹承担。特此公告

浙江君秦律师事务所

注销公告


